
- 1 - 
 

《 2014 年獸醫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會議席上  
委員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  

 
 
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會 議 上 ， 法 案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就

若 干 事 宜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， 以 供 法 案 委 員 會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政 府 的

回應如下。  
 
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( a )  香 港 及 海 外 的 註

冊 獸 醫 與 動 物 的

比例  
 

我們根據從互聯網取得的資料，以及對相

關資料的理解，我們估算近年在香港、美

國和日本的寵物（以狗隻及貓隻為主）與

獸醫（寵物／小動物獸醫）的比例分別約

為 1  2 0 0 : 1、 3  7 0 0 : 1 及 1  6 0 0 : 1 左右。  
 

委員希望知悉–  
 
( b )  《條例草案》並沒

有 建 議 該 十 二 名

為 註 冊 獸 醫 的 管

理 局 成 員 均 由 獸

醫 業 界 人 士 選 舉

產生的原因。  
 

( c )  建 議 六 名 為 註 冊

獸 醫 的 管 理 局 成

員 均 由 獸 醫 業 界

人 士 選 舉 產 生 的

好處。  
 

在《 2014 年獸醫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（《條例草案》）中，政府建議擴大香港

獸醫管理局（管理局）的成員組合，包括

把 管 理 局 的 獸 醫 成 員 數 目 由 六 名 增 加 至

十二名，其中六名會按照現行安排由食物

及衞生局局長委任（委任成員），而六名

新 增 的 獸 醫 成 員 則 由 業 界 人 士 選 舉 產 生

（選任成員）。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

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有委員要求當局闡

釋，為何管理局十二名獸醫成員並非全由

選 舉 產 生 ， 而 要 保 留 六 名 委 任 成 員 。 另

外，有另一名委員要求當局提供建議引入

六名選任成員的理據。  
 
管 理 局 的 宗 旨 是 透 過 制 訂 和 提 升 專 業 標

準、規管專業操守、為獸醫註冊及盡力對

註冊獸醫的專業活動實施紀律管制，保障

動 物 的 健 康 和 福 利 及 動 物 擁 有 人 的 利

益。管理局除了處理對獸醫的投訴外，在

規 管 和 持 續 發 展 獸 醫 專 業 等 不 同 範 疇 一

直擔當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管理局有充足

的獸醫業界代表，以及其成員對不同的獸

醫範疇擁有廣泛的專業知識和經驗，尤其

重要。自管理局成立以來，食物及衞生局

局長在委任管理局成員時，一直致力吸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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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不同類型、經驗和專長的獸醫，例如對治

理小動物、珍奇動物、動物園動物或競賽

馬有專門經驗、擁有專科資格、在私人動

物診所或公營機構服務、擁有在獸醫公共

衞生領域的專門知識和經驗的獸醫等，以

保 持 管 理 局 多 元 和 平 衡 的 專 業 意 見 和 知

識。有關曾獲委任為管理局獸醫成員的背

景資料，見下文第 ( d )項。  
 
在《條例草案》中，我們建議擴大管理局

的成員組合，增加管理局獸醫成員數目至

十二名，包括六名委任成員和六名選任成

員。我們建議引入選任成員，以助加強管

理局的代表性，並進一步鼓勵獸醫業界能

更積極參與管理業內事務，本地其他專業

監管機構如香港醫務委員會、社會工作者

註 冊 局 和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等 也 有

選任成員的安排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建議保

留六名委任成員，以吸納不同類型、經驗

和專長的獸醫，從而盡可能避免管理局內

獸 醫 成 員 過 於 側 重 於 個 別 獸 醫 範 疇 的 可

能性，保持管理局多元和平衡的專業意見

和知識。此外，除了十二名來自獸醫業界

的成員，管理局還有另外六名來自獸醫業

外的成員以及一名主席。我們相信未來管

理 局 的 成 員 組 合 能 就 各 方 意 見 作 出 合 理

的平衡，保障整體公眾利益。  
 

( d )  自 管 理 局 成 立 以

來，有關獲委任出

任 該 局 成 員 的 註

冊 獸 醫 的 背 景 資

料（包括其專業範

疇）。  
 

附 件 提 供 有 關 自 管 理 局 成 立 以 來 ， 根 據

《條例》第 3 ( 2 ) ( d )條 1 獲委任加入管理局

的成員的背景資料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條例》第 3(2 ) (d )條 訂明，管 理局包括 六名註冊 獸醫（及 其他人士）組 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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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( e )  根據《條例草案》

第 13 條 ， 建 議 新

增 的 第 28 (1A)條
訂明，食物及衞生

局 局 長 可 藉 規

例，就關於管理局

成 員 選 舉 的 事

宜，訂定條文。委

員 希 望 知 悉 ， ( i )  
關 於 管 理 局 成 員

選 舉 的 建 議 ； 及

( i i )就 有 關 建 議 規

例 須 通 過 立 法 會

的 先 訂 立 後 審 議

的 程 序 而 非 先 審

議 後 訂 立 的 程 序

的原因。  
 

《條例草案》建議新增的第 28 (1A)條賦權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制定《選舉規例》，關

於 選 舉 成 員 加 入 管 理 局 的 事 宜 ， 訂 定 條

文，包括–  
( a )  選舉的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及程序；  
( b )  關 於 選 舉 的 選 舉 人 資 格 或 喪 失 選 舉 人

資格的事宜；  
( c )  關 於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資 格 、 喪 失 候 選 人

資格或候選人提名的事宜；  
( d )  委任人員，以協助進行選舉；  
( e )  選舉的投票或點票制度的詳情；  
( f )  選 舉 結 果 的 決 定 或 公 布 ， 或 選 舉 結 果

的質疑；及  
( g )  其他關於選 舉 的 事 宜 。  

 
擬議的《選舉規例》的內容包括選舉的具

體安排和程序，屬較為技術性的條文。參

照 其 他 類 似 性 質 的 附 屬 法 例 的 處 理 方

法，我們建議該規例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

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 
待《條例草案》獲立法會通過後，我們會

着手草擬《選舉規例》。視乎《條例草案》

的進度，我們期望可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

就 有 關 選 舉 的 安 排 諮 詢 獸 醫 業 界 和 立 法

會事務委員會，並於二零一五年第二季提

交該附屬法例予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。  
 
就管理局成員選舉安排的具體建議，政府

正在研究，稍後會把初步建議方案提供予

委員參考。  
 

( f )  管 理 局 在 分 別 在

二 零 零 二 年 至 二

零 零 六 年 及 二 零

零 七 年 至 二 零 一

一 年 期 間 處 理 一

宗 投 訴 個 案 最 長

和 最 短 所 需 的 時

間。  

在 二 零 零 二 年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及 二 零 零 七

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，管理局用以完成調

查一宗投訴個案分別所需的時間如下：  

年期  所需時間  
最長  最短  

2002− 2006  約 56個月  不足 1個月  
2007− 2011  約 51個月  約 1個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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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( g 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7

條，食物及衞生局

局 長 會 委 任 一 名

人 士 出 任 管 理 局

的法律顧問。委員

希望知悉，管理局

是 否 有 需 要 多 名

法律顧問，在有需

要時，應付不斷上

升的工作量。  
 

現時，管理局根據《條例》第 7 條，設有

一名秘書及一名法律顧問。  
 
在實際運作上，現時管理局在處理指稱涉

及違紀行為的投訴（投訴）時會委派兩名

管 理 局 成 員 組 成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（ 調 委

會），以決定應否建議管理局把投訴轉交

研訊委員會（研委會）處理，或是撤銷個

案。在這個階段，管理局可成立一個或超

過一個調委會，以審議多宗同時接獲的投

訴。在有需要時。調委會也會就個別案件

諮詢法律顧問以外其他律師的意見。  
 
如管理局決定把投訴轉介研委會處理，管

理局可以為此組成一個研委會，以決定遭

投訴的註冊獸醫有否干犯違紀行為。研委

會 會 就 投 訴 進 行 研 訊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

18 條 ， 法 律 顧 問 須 出 席 研 委 會 進 行 的 每

次研訊。  
 
現時，管理局秘書屬全職人員，負責協助

管理局執行其職務，並由秘書處其他人員

支 援。而 管 理 局 法 律 顧 問 並 非 全 職 人 員 ，

只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管 理 局 及 秘 書 處 提 供 法

律意見，並且出席研委會研訊。日後，可

按 需 要 增 加 法 律 顧 問 對 管 理 局 和 秘 書 處

的支援，以應付增加的工作量。  
 
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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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自一九九七年獸醫管理局成立以來  
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（第 529 章）第 3(2 ) (d )條 1委任的  

管理局成員的背景資料  

任期  背景  

2012 年 9 月至今  一名成員為小動物神經專科獸醫，在一私人動
物診所執業。  

2012 年 9 月至今  一 名 成 員 為 一 私 人 動 物 診 所 的 營 辦 者 及 獸
醫，也是香港獸醫學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，在

小動物方面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  

2012 年 9 月至今  一名成員為一私人動物診所的合夥人及獸醫。

2009 年 9 月至今  一名成員為獸醫，在本地一所大學的生物醫學
學院擔任講師，並曾任本地一所高等院校教授

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及 農 場 動 物 等 獸 醫 學 科 的 課

程，在這兩方面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  

2008 年 1 月至今  一名成員為一私人動物診所和香港警犬隊的
獸醫，在小動物科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  

2008 年 1 月至今  一名成員為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高級獸醫師，在
獸醫公共衞生和行政方面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

2006 年 9 月至
2012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一私人動物診所的董事及獸醫，在

動物園動物／野生動物及珍奇動物具豐富知

識和經驗。  

2006 年 9 月至
2012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香港賽馬會馬醫院診療的獸醫，在

馬科具豐富經驗和專門知識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獸醫註冊條例》第 3(2)(d)條訂明，獸醫管理局包括註冊獸醫 6 名（及其他
人士）組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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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  背景  

2006 年 9 月至
2012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香港賽馬會馬醫院診療的獸醫，在

馬科具豐富經驗和專門知識。  

2006 年 8 月至
2008 年 1 月  

一名成員為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高級獸醫師，在

獸醫公共衞生和行政方面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

2003 年 9 月至
2009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獸醫師，也是香

港獸醫學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，在獸醫公共衞

生和行政方面具豐富知識和經驗，對台灣及澳

洲獸醫業也很熟悉。  

2003 年 9 月至
2008 年 1 月  

一名成員為海洋公園的顧問及一私人動物診

所的獸醫，並曾任海洋公園的獸醫，在診治海

洋哺乳動物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  

2002 年 1 月至
2009 年 9 月  

一 名 成 員 為 一 私 人 動 物 診 所 的 營 辦 者 及 獸

醫，也是香港獸醫學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，在

研究及實驗動物和獸醫服務方面具豐富知識

和經驗。  

2000 年 9 月至
2006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一私人珍奇動物診所的營辦者及

獸醫，並為亞洲動物基金的獸醫董事、國際愛

護動物基金會的顧問獸醫及嘉道理農場暨植

物園的獸醫，在野生動物及珍奇動物具豐富經

驗和專門知識。  

1999 年 2 月至
2006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一私人動物診所的營辦者及首席

獸醫，在診治小動物方面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

1998 年 9 月至
2006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本地一所大學的醫學院實驗動物

中心的高級獸醫，對本地獸醫業非常熟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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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  背景  

1997 年 9 月至
2003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為獸醫並在一私人公司擔任技術經

理，負責亞太區家禽業務，在禽鳥醫學科具豐

富知識和經驗。  

1997 年 9 月至
2003 年 9 月  

一 名 成 員 為 香 港 賽 馬 會 獸 醫 部 的 主 管 及 獸

醫，在馬科具豐富經驗和專門知識。  

1997 年 9 月至
2001 年 1 0 月  

一名成員為本地一所大學的實驗動物中心的

副主任及獸醫，在實驗動物科具豐富經驗和專

門知識。  

1997 年 9 月至
2000 年 2 月  

一名成員為愛護動物協會副執行總監及小動

物獸醫。  

1997 年 9 月至
1999 年 1 月  

一 名 成 員 為 一 私 人 動 物 診 所 的 營 辦 者 及 獸

醫，在診治小動物具豐富知識和經驗。  

1997 年 9 月至
1998 年 9 月  

一名成員曾為海外一所大學獸醫學院的院長

和教授，在獸醫教育及獸醫課程評審具有豐富

知識和經驗。  

 


	Admin ltr(Chi)-VSR BillsCom_follow up of 2nd mtg (27.11.2014)
	補充資料_follow up of 2nd mtg (27.11.2014)
	附件_委任獸醫成員的背景資料



